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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已

经2007年7月25日国务院第186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

公布之日起施行。总 理 温家宝二○○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国务

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第一条 为了

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，进一步明确生产经营者、监

督管理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的责任，加强各监督管理部门的

协调、配合，保障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

条 本规定所称产品除食品外，还包括食用农产品、药品等与

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关的产品。 对产品安全监督管理，法

律有规定的，适用法律规定；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

的，适用本规定。 第三条 生产经营者应当对其生产、销售的

产品安全负责，不得生产、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。 依

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生产、销售产品需要取得许可证照或

者需要经过认证的，应当按照法定条件、要求从事生产经营

活动。不按照法定条件、要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生产、

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产品的，由农业、卫生、质检、商务、

工商、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，没收违法所得、

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材料等物品，货值金

额不足5000元的，并处5万元罚款；货值金额5000元以上不足1

万元的，并处10万元罚款；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

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由原发证

部门吊销许可证照；构成非法经营罪或者生产、销售伪劣商



品罪等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生产经营者不再符合法

定条件、要求，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，由原发证部门吊

销许可证照，并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告被吊销许可证照的生

产经营者名单；构成非法经营罪或者生产、销售伪劣商品罪

等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照而未

取得许可证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，由农业、卫生、质检、

商务、工商、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，没收违法

所得、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材料等物品，

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，并处10万元罚款；货值金额1万元以

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；构成非法经

营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